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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近年来网络与新媒体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网络暴力事件频发，严重破坏

了网络舆论环境。将 QCA 方法引入研究高传播力网络暴力事件存在的多元复杂因素及

多重因果关系发现，相较“事件属性”，事件“传播属性”对网络暴力事件传播力的作用更

关键。其中“算法助推”与“首发内容倾向性”是引发高传播力网络暴力事件的充分条件。
除此之外，“事件叠加效应”与“是否存在谣言”分别作为“事件属性”与“传播属性”的关

键变量与其他变量共同作用，导致网络暴力事件的高传播力。由双重属性条件组合作用

生成的多种构型可知，网络暴力事件的应对还需多方协同，从而实现由内向外更加精准

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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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从早期“铜须门事件”再到新近发生的“刘

学州事件”，网络暴力事件频发。与之相关的

研究成果亦大量涌现。从现有研究成果看，目

前学界对网络暴力的界定尚未达成共识。姜

方炳认为，网络暴力是一种侵害当事人名誉权

与隐私权的网络失范行为，表现形式主要是言

语辱骂、恶搞、泄露个人隐私等。［1］田圣斌等人

将网络暴力定义为一种软暴力手段，施暴者通

过造谣、泄露他人隐私形成网络舆论压力，使

受害者饱受精神困扰甚至危及其人身安全。［2］

彭兰则从行为、主体、结果三个方面阐释了网

络暴力的定义。［3］陈代波在进一步辨析网络暴

力概念时认为，由线上事件引发的线下恶性暴

力和具有强烈人身攻击性的网络监督等亦属

网络暴力的范畴。［4］基于以往研究成果，本文认

为，网络暴力是指集聚在网络空间中的民众，以

道德名义侮辱、谩骂、嘲讽他人，形成强势舆论，

最终导致大规模群体极化的群体性失范行为。
随着网络与新媒体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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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暴力的形式已从单纯的语言暴力上升到人

肉搜索甚至线下的各种恶性行为，点滴的“平

庸之恶”［5］汇聚，暴露出网络狰狞的一面。网

络暴力轻则泄露个人隐私，使当事人遭受电话

与信息骚扰，重则对当事人造成极大的心理、
生理伤害。到底是哪些因素促使网络暴力事

件在互联网场域产生如此巨大的传播力?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学界对网络暴 力 的 研 究 日 渐 丰

富，探究的领域包括网络暴力的发展现状、成

因与形成机制以及治理路径等。
关于网络暴力的发展现状及趋势，李华君

等人对 30 起网络暴力事件进行内容分析后发

现，网络暴力事件存在区域分布不均衡、结构

性暴力和事件性暴力并发、政治性热点向娱乐

性热点转变、同类事件的多米诺效应显著等特

点。［6］王天楠等人提出，中国网络暴力问题在

演进方式、针对对象、传播方式、对立立场等方

面都呈现出新特征。匿名性身份、不良群体心

理以及缺乏精英正面引导等因素相互叠加，进

一步增加了形成网络暴力的风险。［7］

在网络暴力的成因与形成机制方面，林凌

着眼于网络暴力的传播过程，认为网络传播技

术的革新分解了把关环节，把关人责任模糊是

网络暴力的重要成因。［8］朱丽认为网络暴力的

形成是多元的，网络技术发展、网民情绪宣泄、
传统媒体的参与以及监管的不完善均是重要

成因。［9］刘绩宏等人则着眼于网络暴力与谣言

的联动关系，发现刺激性的网络谣言能够使网

民对相关主体形成消极道德判断，进而使网民

实施网络暴力行为。［10］

而在治理路径方面，徐才淇提出应当在刑

法中加强对网络暴力行为的规定、增加新的专

项罪名或增加专门的单行刑法的规制。［11］陈代

波认为应根据网络暴力参与者的不同层次制

定不同应对策略，团结多数网民的同时也不放

过违法者。［12］

综上所述可知，网络暴力的相关研究目前

主要集中在成因、传播规律与应对之策上，较

少关注高传播力网络暴力事件是如何形成的。
但事实上网络暴力事件的破坏性与其传播力

密不可分，基于此，本文试图转换视角，跳脱出

表层成因与治理路径的分析，探究高传播力网

络暴力事件的形成机制。在本研究中，“传播

力”用“知微事见库”中的影响指数 ( Event In-
fluence Index，EII) 来测量，该指数是代表某一

事件在互联网上传播效果的权威指标。另外，

既有网络暴力研究多采用个案分析法，较少进

行多案例研究。本文拟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

( QCA) ，结合定量定性研究方法各自优势进行

多案例研究，探究网络暴力事件中事件本身、
传播过程与网络暴力事件传播力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拟回答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ＲQ1: 促成网络暴力事件高传播力的必要

或充分条件是什么?

ＲQ2: 在网络暴力事件的发酵与传播过程

中，何种事件属性与传播组合会影响事件传播

力的大小?

ＲQ3: 上述因素影响网络暴力事件传播力

的作用机理和社会深层原因是什么? 在预防

与治理高传播力网络暴力事件方面有何对策?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摘选 2017—
2020 年的典型网络暴力事件共计 49 例作为研

究样本，提炼出 9 个与网络暴力事件相关的影

响因子作为条件变量，将事件传播力作为结果

变量，深入探讨网络暴力事件不同的事件属性

与传播 条 件 组 合 作 用 于 事 件 传 播 力 的 相 关

机制。
( 一) 案例选择

本文以知微事见、百度、新浪微博为检索

平台，筛选 2017—2020 年间相关网络暴力事

件，最终采用立意抽样的方式摘选重庆万州公

交坠江事故、乐清滴滴顺风车事件、苟晶被顶

替上学事件等 49 个典型案例进入研究案例库。
选择案例的依据主要有四个。一是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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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暴力的操作性定义。结合以往研究成果，

本文对网络暴力的操作性定义如下: 网民明确

做出针对当事者的侮辱、谩骂、恶搞、人肉搜

索、攻击乃至线下骚扰等群体性行为，对当事

人构成直接或间接伤害，且参与动机具有朴素

正义性与恶意的制裁性。二是具有一定的典

型性。本研究将选取舆论热度、讨论度话题度

较高，具有代表性的网络暴力事件作为样本。
三是案例资料可获取、可核查。四是案例间需

具有可比性，即保证案例总体的充分同质性与

案例总体内的最大异质性。［13］

( 二) 变量选择说明

本文基于集体行动理论以及网络群体性

事件等相关文献，确定了 9 个条件变量以及网

络暴力事件传播力 1 个结果变量。
1． 条件变量设定

( 1) 事件指向( direction)

网络事件爆发通常都具有明显的指向性，

是事件导向研究的基本变量之一，曾祥敏等人

在研究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反转时认为，不同

的事件指向会对舆情走向产生影响。［14］在网络

暴力事件中，网络暴力的特性是多数人对少数

人的舆论压制: 事件因个人、群体或组织的行

为引发争议而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长期的

社会怨恨和被剥夺感在作为导火索的触发性

事件下爆发，诞生出网络暴力事件指向。根据

对案例的梳理，本研究的事件指向基本可分为

政府 /官员、企业 /机构、个人 /群体三大类别。
( 2) 公众诉求( goal)
情感、心理等因素在以往集体行动研究中

通常被视为重要变量，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的

重要客观原因之一，是事件背后所反映出的公

众共同的利益诉求，其在网络集体行动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15］网络暴力事件中的公众诉求主

要分为情感方面的诉求、经济利益方面的诉求

以及人身安全方面的诉求三类，经济利益诉求

和人身安全诉求在本研究中合并为利益诉求。
( 3) 被指向人的态度( attitude)

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被指向人回应态度

通常影响着网民的情感与后续舆论的走向。

王楠等人在采用 QCA 方法探究网络舆情对高

校形象的影响时发现，若舆情在发酵及传播过

程中未得到回应，会对高校自身形象产生负面

影响，增强事件影响力和破坏性。［16］在本研究

中，被指向人态度可分为沉默 /不予回应、回应

态度消极或积极三类，其中态度消极的具体行

为指回应搪塞、推卸责任或是回应态度恶劣

等，而回应态度积极则表现为针对性解答质

疑、态度认真、言辞诚恳等。
( 4) 事件叠加( superposition)

在网络社会中，高热度的舆情事件不再单

一出现，而是呈现出“批量生产”和“同类复制”
的特点。［17］事件叠加效应能够在其他因素的共

同作用下对政策议程产生推动作用。［18］当前的

网络暴力事件中同样存在同类事件多米诺效应，

由此可推断，当短时间内同类事件多次发生时，

会造成事件热度攀升、事件传播力增加。
( 5) 首发媒体 ( media) 与首发内容的倾向

性( content)
根据资源动员理论，社会运动的发生率提

升，主要是由于社会上可供其他社会运动活跃

者利用的资源增加了。［19］媒体在社会动员中作

为外部资源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媒体充满戏剧

化、情绪渲染的报道以及不同的情感动员策略

能够使事件“问题化”，提升事件的话题度。因

此本研究将首发媒体与首发内容的倾向性作

为条件变量。首发媒体分为传统媒体、网络媒

体、社交媒体; 首发内容倾向性分为中立客观

( 呈现事件经过，总体来说中立客观的报道) 与

带有明显倾向性( 仅站在某一方角度进行事件

阐述，其中带有较多情感偏向表述) 。
( 6) 算法助推( algorithm)

互联网具有一种低成本、高速度的赋权能

力，增强了新式集体行动的能力，也成为集体

运动获取资讯和宣传动员的支配性手段和渠

道。［20］“两微一端”等社交媒体平台正在迅捷

方便地介入公共事务中，成为社会舆论的发动

机和扬声器。［21］而微博中的算法机制能够对事

件热度 进 行 实 时 排 名，决 定 着 事 件 的“可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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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故本研究将微博热搜历史最高排名作为

条件变量之一。
( 7) 公众人物参与( opinion leaders)
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提出的“二级传播”理

论认为，大众传播并不是直接触达受众的，而

是会通过意见领袖这一重要环节。［22］ 公众人

物 /意见领袖的参与有助于事件进一步扩散，

知名人物的参与往往被认为对舆论有导向作

用。明星与微博意见领袖通常由于自身流量与

关注度，能够使得事件进一步扩大传播力。
( 8) 是否存在谣言( rumor)
特纳曾提出突生规范理论，即符号性事件

以及传播过程中产生的谣言对于群体共同心

理与共同规范的形成有着关键作用，推动着集

体行动的发生。［23］事实上，网络中事件传播过

程通常呈现出情绪化的特征，网络谣言则直接

或间接 成 为 一 系 列 网 络 群 体 性 事 件 的 导 火

索［24］，进一步激化矛盾，扩大事件传播力，故本

研究将是否存在谣言视为条件变量之一。
2． 结果变量设定

本研究将网络暴力事件的传播力作为结

果变量。该变量用“知微事见库”中的传播力

指数来测定。事件传播力指数是基于包括“两

微”在内的全网自媒体和网络媒体传播效果数

据，通过归一化运算得出，范围在 0 ～ 100 之间，

代表某一事件在互联网上传播效果的权威指

标。本文参考网络暴力事件库事件传播力指

数平均数与“知微事见库”中事件传播力年榜

上榜标准，确定事件传播力指数 75 以上者为高

传播力网络暴力事件。
( 三) 变量赋值表

考虑到变量组合的复杂性，本文参考李良

荣针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机制研究的双重
QCA 建模［25］，将条件变量分为“事件属性”与
“传播属性”两部分，并根据研究目的以及案例

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对变量进行二分赋值，变

量赋值表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编码赋值表

变量 解释变量 数据统计 数据权重( % ) 赋值

事件属性 事件指向

公众利益诉求

被指向人回应态度

事件叠加

政府 /官员
企业 /机构
个人 /群体
情感诉求
利益诉求
沉默 /不予回应
回应态度消极
回应态度积极
是
否

14． 30

85． 70
69． 40
30． 60

67． 30

32． 70
73． 50
26． 50

0
0
1
1
0
1
1
0
1
0

传播属性 首发媒体

首发内容

算法助推

是否有公众人物参与

存在谣言与否

传统媒体
网络媒体
社交媒体
带有明显情感倾向
中立客观
微博历史热搜最高排名 3 名及 3 名以内
微博历史热搜最高排名在 3 名以外
是
否
事件发酵过程中出现谣言
事件发酵过程中未出现谣言

28． 60

71． 40
85． 70
14． 30
83． 70
16． 30
65． 30
34． 70
57． 10
42． 90

0
0
1
1
0
1
0
1
0
1
0

结果变量 网络暴力事件传播力 高 69． 40 1
低 30． 6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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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及结果

本文针对网络暴力事件传播力影响因素

的研究分为事件属性与传播属性双重分析，根

据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步骤对 49 例网络暴力事

件案例编码赋值，然后使用 fsQCA 软件将原始

数据的不同条件组合合成真值表，并分别进行

单变量必要性分析以及多变量条件组合分析。
( 一) 事件属性

在事件属性分析中，选取“事件指向”“公

众诉求”“被指向人的态度”“事件叠加”作为条

件变量;“事件传播力”作为结果变量，构建事

件属性的真值表并得出相关数据结果。
1． 事件属性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根据 QCA 方法理论，在单因素必要性分析

中，若一致性指标大于 0． 8，视该条件变量为结

果变量的充分条件，此变量的产生可以导致所

研究的结果; 若一致性指标大于 0． 9 时，则可证

明该条件变量是构成研究结果变量的必要条

件，其中的覆盖率指标 ( coverage) 则是代表该

条件变量组合能够解释发生结果中多少比例

的案例。
在事件属性的单变量必要性分析中，笔者

将“事件指向”“公众诉求”“被指向人回应态

度”“事件叠加”正反共 8 个条件变量导入 fsQ-
CA3． 0 软件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根据表 2 运算结果，事件属性所包含的 4 个条

件变量的一致性指标均未达到 0． 9 以上，说明

这 4 个条件变量均未构成高传播力网络暴力事

件的必要条件。

表 2 事件属性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条件变量

( conditions tested)

一致性

( consistency)

覆盖率

( coverage)

direction 0． 794 118 0． 642 857
～ direction 0． 205 882 1． 000 000
goal 0． 676 471 0． 676 471
～ goal 0． 323 529 0． 733 333
attitude 0． 705 882 0． 727 273
～ attitude 0． 294 118 0． 625 000
superposition 0． 764 706 0． 722 222
～ superposition 0． 235 294 0． 615 385

在事件属性的所有变量中，“事件指向”
“事件叠加”两个变量的一致性指标较高，分别

达到 0. 79 与 0. 76，较为接近 0. 8; 覆盖率分别

达到 0. 64 与 0. 72，能够对 64% 与 72% 的事件

有解释力。由此可见，“事件指向”与“事件叠

加”两个条件变量虽无法作为高传播力网络暴

力事件的充分条件，但当网络暴力事件指向个

人或是特定群体时，更易产生较大传播力; 事

件叠加效应( 即在该网络暴力事件发生前一年

内有过同类社会焦点事件时) 也会对事件的高

传播力有推动作用。
综上可知，网络暴力事件的高传播力并不

受单个事件属性变量影响，而是多重事件属

性、多个变量共同作用促成的，因此有必要进

一步开展条件组合分析来探究网络暴力事件

传播力的影响机制。
2． 事件属性条件组合分析

导入事件属性真值表后，采用 fsQCA3． 0 进

行标准分析，所得事件属性优化解组合路径如

表 3 所示。

表 3 事件属性优化解组合路径表

frequency cutoff: 1
路径 consistency cutoff: 0． 785 714 raw coverage unique coverage consistency

assumptions: ( 原因组合)
1 goal* attitude* superposition 0． 352 941 0． 323 529 0． 8
2 ～ direction* ～ goal* superposition 0． 147 059 0． 088 235 1
3 direction* ～ goal* ～ superposition 0． 088 235 0． 088 235 1
4 ～ goal* ～ attitude* superposition 0． 088 235 0． 029 412 1
5 ～ direction* goal* attitude 0． 058 824 0． 029 412 1

注: 事件属性解释变量覆盖度( solution coverage) : 0． 647 059; 解决路径一致性( solution consistency) : 0．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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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可知，事件属性变量整体覆盖度为

0. 65，能够解释 65%的案例，5 条路径结果经过

布尔最小化运算原则处理后，可以总结出以下

三种路径类型。

类型 1: 情绪诉求* 被指向人回应态度沉

默 /消极* 事件叠加

该路径类型原始覆盖度为 35%，是事件属

性中最典型的条件构型。“河南一女子醉驾玛

莎拉蒂致两死”为该路径典型案例。在此类网

络暴力事件中，网络暴力行为体现的是公众力

求维护道德与社会公平正义的情绪诉求，此种

情绪诉求在叠加效应下进一步强化，当事人的

沉默与消极应对态度会进一步激发公众的愤

怒情绪，扩大网络暴力事件的传播力。

类型 2: 利益诉求* 事件叠加( 指向政府官

员 /企业机构 + 被指向人回应态度积极)

该类型路径由路径 2 与路径 4 整合所得，

原始覆盖率为 23. 5%。该路径显示，当反应公

众利益诉求的事件存在叠加效应时，容易导致

高传播力网络暴力事件。“长生生物疫苗造假

事件”为该路径代表性案例。

类型 3: 事件指向个人 /群体* 利益诉求*
无事件叠加效应

大多数反映利益诉求的网络暴力事件通

常是指向政府 /企业机构，亦有部分指向个人

或群体。这类事件在反映公众的利益诉求且

并无事件叠加效应的情况下，仍存在导致高传

播力网络暴力的路径。“肖战粉丝举报 AO3 等

网站引热议事件”为代表性案例。
( 二) 传播属性

本研究在分析传播属性时，选取“首发媒

体”“首发内容倾向性”“算法助推”“公众人物

参与”“是否存在谣言”作为条件变量，结果变

量仍为“事件传播力”。
1． 传播属性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将传播属性 5 个条件变量共计 10 个正反

变量输入 fsQCA3． 0 软件进行单变量必要性分

析( necessary conditions) ，得到表 4。

表 4 传播属性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条件变量

( conditions tested)

一致性

( consistency)

覆盖率

( coverage)

media 0． 685 714 0． 685 714
～ media 0． 314 286 0． 733 333
content 0． 857 143 0． 697 674
～ content 0． 142 857 0． 714 286
Algorithm 0． 857 143 0． 714 286
～ Algorithm 0． 142 857 0． 625
Opinionleaders 0． 714 286 0． 757 576
～ Opinionleaders 0． 285 714 0． 588 235
rumor 0． 628 571 0． 785 714
～ rumor 0． 371 429 0． 590 909

据表 4 可知，单一变量一致性指标中并没

有超过 0. 9 的指标，说明网络暴力事件高传播

力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5 个与传播属性相

关的条件变量均不足以成为其发生的必要条件。
除此之外，“首发内容倾向性”与“算法助推”两

个条件变量一致性指标大于 0. 8，说明这两个

条件变量足以构成导致结果变量的充分条件。
其中，“首发内容的倾向性”变量一致性指

标为 0. 85，覆盖率为 0. 697，说明有近 70% 的

案例受此因素影响，解释力较强。且媒体首发

内容越是具有明显倾向性，越容易导致网络暴

力事件的高传播力。“算法助推”的一致性指

标为 0. 85，覆盖率为 0. 71，说明可以解释 71%
的案例，是导致高传播力网络暴力事件的充分

条件之一。
除此以外，“公众人物参与”的一致性指标

为 0. 71，覆盖率 75%，其虽不足以成为网络暴

力事件高传播力的充分条件，但可以认为公众

人物或意见领袖在网络暴力事件中的发声对

网络暴力事件传播力有较大影响。“首发媒

体”与“是否存在谣言”两个变量一致性不高，

说明这两个变量对于结果变量有一定影响，但

都不足以成为结果发生的充分条件，还需要进

一步通过变量条件组合分析进行解释。
2． 传播属性条件组合分析

将传播属性的 5 个条件变量输入 fsQCA3． 0
软件进行条件组合分析，条件组合分析结果如

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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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传播属性优化解组合路径表

frequency cutoff: 1
路径 consistency cutoff: 0． 923 077 raw coverage unique coverage consistency

assumptions: ( 原因组合)

1 content* Algorithm* Opinionleaders* rumor 0． 4 0． 342857 0． 93
2 ～ media* Algorithm* Opinionleaders* rumor 0． 171429 0． 114286 1
3 ～ media* content* Algorithm* rumor 0． 114286 0． 057143 1
4 media* content* ～ Algorithm* ～ Opinionleaders* ～ rumor 0． 114286 0． 114286 1
5 ～ media* ～ content* ～ Algorithm* ～ Opinionleaders* rumor 0． 028571 0． 028571 1

注: 传播属性解释变量覆盖度( solution coverage) : 0． 714 286; 解决路径一致性( solution consistency) : 0． 961 538

传播属性变量整体覆盖度较高为 0． 71，能

解释 71%以上的案例，数据解释力较强，高于

事件属性，说明决定网络暴力事件高传播力的

更多是事件的传播过程而不是事件本身的属

性。传播属性具有以下三种影响机制类型。
类型 1: 首发内容具有明显倾向性* 算法

助推* 公众人物参与* 存在谣言

该路径对 40%的案例具有解释力，在实际

统计中共有 14 个案例属于该类型。在微博热

搜的算法机制推动下，事件进入公共舆论场，

各路媒体具有明显倾向性的首发内容通常先

入为主，舆论一边倒的情况愈演愈烈，公众人

物的参与加剧事件的二次传播，在此过程中谣

言也会在事件平息之前进一步掀起舆论声浪，

放大了网络暴力事件的传播力。“北京红黄蓝

幼儿园虐童事件”“北京民航总医院患者家属

杀医事件”等均属此类案例。
类型 2: 算法助推* 存在谣言* 网络媒体 /

传统媒体( 公众人物参与 + 首发内容具有明显

倾向性)

该类型路径由路径 2 与路径 3 合并、简化

后得到，表达式原始覆盖率为 28． 5%，可解释

28． 5%的高传播力网络暴力事件。虽然网络暴

力事件的信源多来自社交媒体中的自媒体或

是网民自发爆料，但首发媒体是传统媒体或是

网络媒体的事件在结合算法助推、公众人物参

与以及谣言等因素后，也同样能够构成高传播

力网络暴力事件的典型路径。
“江歌案”“乐清滴滴顺风车事件”等属此

类事件。随着当下互联网用户的身份转变，媒

体与个人的边界感在逐渐减弱，但相较自媒体

与个人所发布的信息，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专

业性与可信度更高，在事件传播过程中，能够

提供更多事实信息，进一步引发网友对事实真

相、道德责任的讨论，同时在算法机制、公众人

物参与、谣言等因素的加持下，网络暴力事件

的持续关注热度传播力也变得更加显著。
类型 3: 社交媒体* 内容具有明显倾向性*

无算法助推* 无公众人物参与* 无谣言

该类型路径的原始覆盖率为 11． 42%。此

路径表明，在无算法助推、无公众人物参与以

及无谣言发生的情况下，社交媒体网友自发爆

料或是自媒体首发、首发内容存在明显倾向性

同样能够构成高传播力网络暴力事件。
“官员请吃穿山甲事件”“翟欣欣逼死程序

员事件”等属此类型。该类事件共同点为当事

人或是事件目击者在社交媒体上直接发布图

片、视频等事件相关信息，同时发布内容具有

强烈的情绪倾向和明确的诉求，通常是对事件

当事人行为的揭露与指责，具有很强的情绪感

染性，能够引起大量的关注度，从而导致大规

模网络舆论暴力以及人肉搜索行为。

五、结论与启示

我们基于对 49 例典型网络暴力事件的定

性比较分析，可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两种属性单变量必要性分析结果显

示，无变量足以达到必要条件标准。这说明高

传播力网络暴力事件的形成并非单一属性所

·981·

丁汉青 等: 事件与传播: 网络暴力事件传播力影响因素分析



决定。从两种属性的数据对比来看，事件的

“传播属性”较“事件属性”对网络暴力事件的

高传播力具有更关键的作用、更强的解释力。
在焦点事件发生后，由于信息过载与信息的碎

片化，事件真相通常以阶段化形式呈现，因此

在事件传播过程中会出现事实扭曲、事件矛盾

被恶意夸大的现象，再加上算法技术的助推、
各方媒体的参与、公众人物及意见领袖的二次

扩散，最终导致传播范围广泛、传播力巨大的

网络暴力事件。因此，虽然通常来说事件自身

属性( 如涉及相关敏感话题、事件指向的群体特

殊等等) 能够聚焦人们的目光，但是最终决定事

件传播力大小的最重要因素仍然是事件的传播

过程，媒介的基础设施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在事件属性中，导致高传播力网络

暴力事件的最显著条件组合是: 情绪诉求* 被

指向人回应态度沉默 /消极* 事件叠加。情感

视角一直以来都是西方社会运动与集体行动

研究的重要视角，社会怨恨、相对剥夺感的产

生等心理因素是导致集体行动行为的重要条

件变量。当相同类型矛盾反复发生且积怨与

不安情绪得不到解决时，群体便有可能采取集

体行动以消解这种“被剥夺感”，从而导致网络

暴力事件的发生。此外，事件叠加效应亦会助

推网络暴力事件的爆发力与传播力: 短时间内

关联性事件的系列化发生不仅会带来舆情叠

加效应，同时也会带来群体的情绪叠加效应，

再加上谣言在群体运动中的催化作用，最终导

致高传播力网络暴力事件。
第三，在传播属性中，“算法助推”及“首发

内容倾向性”构成高传播力网络暴力事件的充

分条件。条件组合分析中最显著的条件组合

案例为: 算法助推* 首发内容具有明显倾向性*
有公众人物参与* 存在谣言。首先，互联网算

法机制的助推之所以能够成为构成高传播力

网络暴力事件的充分条件之一，是因为在作为

“公共领域”的微博平台中，算法技术能够对上

升的搜索热点事件进行实时监测并以数据排

名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热搜排名带来大量

关注度与话题度，进而提升了网络舆论的爆发

频率和强度，这也是大多数网络暴力事件的发

酵和微博热搜排名息息相关的重要原因。
其次，在事件传播过程中，首发内容具有

先入为主的特性，对舆论风向的重要作用不言

而喻。网络暴力事件的发酵地多为社交媒体

平台，首发媒体大部分是社交媒体上的自媒

体，也有网友自发爆料，因此内容的真实性与

客观性并无可靠保障，发出的事件相关内容通

常会存在着强烈的情绪偏向和主观判断，导致

矛盾放大。而部分公众人物作为传播过程中

的意见领袖，其在互联网中强大的粉丝基础与

名人效应通常使事件得到二次传播，事件的传

播力进一步扩大，最终酿成声势浩大的网络群

体暴力行为。
除此以外，在传播属性的分析结果给出的

5 条条件组合路径中，有 4 条路径组合均提及

“是否存在谣言”这一重要变量，谣言作为一种

社会舆论现象，是互联网中最有效的情绪动员

器，因此，总体来说，“算法助推”“首发内容倾

向性”“是否存在谣言”三个条件变量对网络暴

力事件的高传播力均具有重要催化作用，它们

与“公众人物参与”变量共同构成高传播力网

络暴力事件的最显著路径。
综上所述，两种属性中的众多条件变量均

不足以单独导致高传播力网络暴力事件的发

生，此类事件的发生具有复杂性，仍需厘清多

元复杂因素中的核心症结进行有针对性的治

理，本研究认为应从如下三方面着手。
第一，监管部门针对特殊事件群建立舆情

预警与重点监测机制。在事件属性覆盖率较

高的前两个原因组合中，“事件叠加”效应作为

关键变量反复出现，无论是在情绪还是利益诉

求事件中，短时间内系列化焦点事件的出现都

会带来舆情叠加效应，扩大事件传播力。例

如，“乐清滴滴顺风车事件”前有“空姐乘坐滴

滴遇害案”;“网曝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食堂食物

发霉”前有“上 海 中 芯 国 际 学 校 被 曝 食 材 变

质”;“网友曝光五星酒店卫生乱象”前有“全季

酒店被曝毛巾擦马桶”……此类频繁发生的社

会公共事件需列入重点监测领域，监管部门应

·091·

广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1 期



及时关注相关事件发展动态与舆论导向，当网

络舆论有极端化倾向时应采取相应的应对措

施，及时给予疏导与干预，防止部分非理性或

极端化言论演变为大规模网络暴力行为。除

此以外，因信息不对称，网络暴力事件常与谣

言相伴。而谣言具有强大的情感动员功能，能

够加速群众共同愤怒的形成。因此，调查事实

真相、及时辟谣也是阻止舆论中极端愤怒情绪

蔓延的有效途径，如在谣言传播初期就及时核

查并公布事实真相，澄清虚假信息等。
第二，社交媒体平台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完善算法价值导向。“算法助推”作为充分条

件之一，对高传播力网络暴力事件的产生起着

重要作用。算法规则遵从的是“数据至上”的

工具理性。［26］算法技术对社交媒体信息的把

关，表面上虽具有透明性、公平性，但却因疏漏

了重要的价值判断与价值导向功能，从而失去

了对信息真实性和价值属性的把控。为此，平

台应进一步完善算法规则，建立人工与技术的

协同把关机制，及时过滤热搜中并未得到核实

的虚假信息、具有煽动性的信息，降低其“可见

性”，避免群体极化与网络暴力的发生。
第三，媒体坚守专业主义规范。在网络暴

力事件传播过程中，具有鲜明倾向性的首发媒

体报道能够先入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舆情

走向以及事件传播力。这就要求媒体要坚守

专业主义规范，严格贯彻事实核查制度，对自

身发布的信息负责，用客观真实的报道与理性

判断避免高传播力网络暴力事件的出现。另

外，新闻专业主义也应内化为每个参与新闻传

播过程的个人都需遵守的交往信条与基本精

神。［27］无论是有强大粉丝基础的公众人物、微

博大 V，还是作为普通用户的个体，都应该重视

自身的媒介素养，正确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

拒绝以暴制暴。
总体看来，网络暴力事 件 的 高 传 播 力 是

“事件属性”与“传播属性”条件变量经由各种

组合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网络暴力现象还

需监管部门、平台、媒体、公众等相关方相互配

合，形成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做好事件爆发

前的预判、事件爆发中的紧急应对以及事件发

生后的破坏性规避，更加精准地实现由内向外

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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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 and Communication: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 QCA)
on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for the Effect of Cyber Violence Cases

DING Hanqing，HAN Yue
(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network and new media technology in recent years，cy-
ber violence has seriously damaged the online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By using the methodology of
QCA，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mechanism of how high-impact cyber violence cases happened． It comes
to conclusion that the process of event dissemination plays a more critical role in the impact of cyber vio-
lence cases than the attributes of the event itself: algorithm boosting and the tendency of first published
content are sufficient conditions to trigger high-impact cyber violence cases． In addition，the event super-
position effect and rumors，as the key variables of the event attribute and the communication attribute re-
spectively，and other variables jointly act on the high-impact of cyber violence cases． According to the
various configurations generat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dual attribute conditions，the response to high-im-
pact cyber violence cases also requires multi-party coordination，so as to achieve more accurate govern-
ance from the inside out．

Key words: cyber violence; impact mechanism;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cyberspace gov-
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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